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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彩礼纠纷
如何解决？
——四起典型案例说法解惑

彩礼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然而近年来，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
呈上升趋势，甚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

为进一步规范裁判标准、加强以案释法，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倡导形成文明节俭的婚姻习
俗，2023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举行“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
会，发布四个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本批典型案例明确了处理涉彩礼纠纷的三项原则。一是明确严禁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一基本原则；二是充
分尊重民间习俗，以当地群众普遍认可为基础合理认定彩礼范围；三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充分考虑彩礼的
目的性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时间、婚姻登记、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在缔结婚姻这一根本目的实现上的比重，合
理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

2020年9月，王某某与李某某（女）登记结
婚。王某某家在当地属于低收入家庭。为与
对方顺利结婚，王某某给付李某某彩礼18.8万
元。李某某于2021年4月终止妊娠。因双方
家庭矛盾加深，王某某于2022年2月起诉离
婚，并请求李某某返还彩礼18.8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由于婚前缺乏
了解，婚后亦未建立起深厚感情，婚姻已无存
续可能，准予离婚。结合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及

王某某家庭经济情况，王某某所给付的彩礼款
18.8万元属于数额过高，事实上造成较重的家
庭负担。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女
方曾有终止妊娠等事实，为妥善平衡双方当事
人利益，化解矛盾纠纷，酌定李某某返还彩礼
款5.64万元。

彩礼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
的财物。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彩礼
是男女双方及家庭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也蕴含着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然而，超出负
担能力给付的高额彩礼却背离了爱情的初衷
和婚姻的本质，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不仅

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影响婚姻家庭的
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
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遏制高额彩礼陋习、培
育文明乡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盼。基于彩
礼给付的特定目的，一般情况下，双方已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
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但是，也要看到，给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
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要件，更重要的是双
方长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
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
要考量因素。

本案中，双方共同生活仅一年多时间，给
付彩礼的目的尚未全部实现，给付方不存在明

显过错，相对于其家庭收入来讲，彩礼数额过
高，给付彩礼已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同时，考
虑到终止妊娠对女方身体健康亦造成一定程
度的损害等事实，判决酌情返还部分彩礼，能
够较好地平衡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引导树立
正确的婚恋观，倡导形成文明节俭的婚礼习
俗，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基本案情】

【法庭裁判】

【典型意义】

■ 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孕育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的彩礼酌情返还。

张某与赵某（女）于2018年11月经人介绍
相识，自2019年2月起共同生活，于2020年6
月生育一子。2021年1月双方举行结婚仪式，
但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赵某收到张某
彩礼款16万元。后双方感情破裂，于2022年8
月终止同居关系。张某起诉主张赵某返还80%
彩礼，共计12.8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自2019年2月起即共
同生活并按民间习俗举行了婚礼，双方在共同

生活期间生育一子，现已年满2周岁，且共同生
活期间必然因日常消费及生育、抚养孩子产生
相关费用，若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数年且已
共同养育子女2年后仍要求返还彩礼，对赵某
明显不公平，故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
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
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
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民法典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保护妇女、
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人民
法院在审理涉及彩礼纠纷案件中要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
重要论述精神和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关于未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应返还彩礼的规定，应当限
于未共同生活的情形。已经共同生活的双方因
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权利
义务关系，但在审理彩礼返还纠纷时，不应当忽
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该共同生活的事实
不仅承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也会对
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
孕育子女等情况下。如果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
而要求接受彩礼一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
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
但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双方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三年有余，且已生育一子。本案判决
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特
别体现了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基本案情】 【典型意义】

【法庭裁判】

■ 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共同生活较长时间且已育有子女，一般不支持返还彩礼。

刘某与朱某（女）2020年7月确立恋爱关
系，2020年9月登记结婚。刘某于结婚当月向
朱某银行账户转账一笔80万元并附言为“彩
礼”，转账一笔26万元并附言为“五金”。双方
分别在不同省份城市工作、生活。后因筹备举
办婚礼等事宜发生纠纷，双方于2020年11月
协议离婚，婚姻关系存续不到三个月。婚后未
生育子女，无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双
方曾短暂同居，并因筹备婚宴、拍婚纱照、共同
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等发生部分费用。

离婚后，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议，刘某
起诉请求朱某返还彩礼106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
时一方依据习俗向另一方给付的钱物。关于案
涉款项的性质，除已明确注明为彩礼的80万元
款项外，备注为“五金”的26万元亦符合婚礼习俗
中对于彩礼的一般认知，也应当认定为彩礼。

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双方虽然已经办理
结婚登记，但从后续拍摄婚纱照、筹备婚宴的
情况看，双方仍在按照习俗举办婚礼仪式的过
程中。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仅存续不到三个
月，期间双方工作、生活在不同城市，对于后续
如何工作、居住、生活未形成一致的规划。双
方虽有短暂同居经历，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家庭

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能认定为已经有
稳定的共同生活。

鉴于双方已经登记结婚，且刘某支付彩礼
后双方有共同筹备婚礼仪式、共同旅游、亲友相
互往来等共同开销的情况，对该部分费用予以
扣减。据此，法院酌情认定返还彩礼80万元。

涉彩礼返还纠纷中，不论是已办理结婚登
记还是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在确定是否返
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时，共同生活时间均是
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案件情况千差万别，
对何谓“共同生活”，很难明确规定统一的标
准，而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案中，双方

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短，登记结婚后仍在筹备婚
礼过程中，双方对于后续如何工作、居住、生活
未形成一致的规划，未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
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宜认定为已经共同生
活。但是，考虑到办理结婚登记以及短暂同居
经历对女方的影响、双方存在共同消费、彩礼
数额过高等因素，判决酌情返还大部分彩礼，
能够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基本案情】 【法庭裁判】

【典型意义】

■ 已办理结婚登记，仅有短暂同居经历尚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的，应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返还部分彩礼。

张某某与赵某某（女）经人介绍认识，双方
于2022年4月定亲。张某某给付赵某某父母
赵某和王某定亲礼3.66万元；2022年9月张某
某向赵某某银行账户转账彩礼13.66万元。赵
某某等购置价值1120元的嫁妆并放置在张某
某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未举行结婚仪
式。

2022年9月，双方解除婚约后因彩礼返还
问题发生争议。张某某起诉请求赵某某及其
父母赵某、王某共同返还彩礼17.32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现有
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某与赵某某持续、稳定地共
同生活，张某某不存在明显过错，但在案证据也
能证实赵某某为缔结婚姻亦有付出的事实，故案
涉定亲礼、彩礼在扣除嫁妆后应予适当返还。

关于赵某、王某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的问
题，审理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彩礼13.66万元，
系张某某以转账方式直接给付赵某某，应由赵
某某承担返还责任，扣除嫁妆后，酌定返还
12.182万元；关于案涉定亲礼3.66万元，系赵

某某与其父母共同接收，应由赵某某、赵某、王
某承担返还责任，酌定返还3.294万元。

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
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
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法律没有就彩礼问题
予以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
情况下按照习惯处理涉彩礼纠纷。根据中国
传统习俗，缔结婚约的过程中，一般是由男女
双方父母在亲朋、媒人等见证下共同协商、共
同参与完成彩礼的给付。因此，在确定诉讼当

事人时，亦应当考虑习惯做法。
当然，各地区、各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彩礼

接收人以及对该笔款项如何使用，情况非常复
杂，既有婚约当事人直接接收的，也有婚约当事
人父母接收的；彩礼的去向也呈现不同样态，既
有接收一方将彩礼作为嫁妆一部分返还的，也
有全部返回给婚约当事人作为新家庭生活启动
资金的，还有的由接收彩礼一方父母另作他
用。如果婚约当事人一方的父母接收彩礼的，
可视为与其子女的共同行为，在婚约财产纠纷
诉讼中，将婚约一方及父母共同列为当事人，符
合习惯，也有利于查明彩礼数额、彩礼实际使用
情况等案件事实，从而依法作出裁判。

【基本案情】

（本版内容转摘自《人民法院报》，由区人民法院整理）

【法庭裁判】

【典型意义】

■ 婚约财产纠纷中，接受彩礼的婚约方父母可作为共同被告。


